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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有关事项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背景情况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云南国投中鲁果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

南国投中鲁）于2017年12月与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政府签订了《云南国投中鲁·昭阳区健康农业循环经济现

代农业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由于《合作协议》所涉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历经多次调整，

至2020年底， 项目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实施条件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2021年1月公司研究决定终止项

目可行性研究工作。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披露的《国投中鲁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有关事项的说明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

二、《合作协议》解除情况

经云南国投中鲁与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政府友好协商，于2022年6月16日，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合作协

议》。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协议》解除是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对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双方均无需对相关事项的终止承

担赔偿及法律责任。 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正常，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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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2年6月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监

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首次授予拟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 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2年6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上海纳尔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单》” ）等公告。 并于2022年6月7

日到2022年6月16日通过公司工作平台和内部张榜的方式公示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公示期共计

10天，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通过书面或邮件等方式向公司监事会反映情况。

截至2022年6月16日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2、监事会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其子公司签订的劳动/

劳务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其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对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及监事

会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

励对象范围。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实施本计划时在公司任职并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公司的

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下述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5、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

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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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补充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2年6月16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因披露内容不够充分，现补充披露如下：

原披露内容：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因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公司董事会正常、有序运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届董事会提名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蔡礼永先生、谢瑾琨先生、郑阳先生和沈利勇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周岳江先生、张永炬先生和吴冬兰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 上述九名董事候选人中没有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候选人，董事候选人中拟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董事人数不会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详细信息已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进行公示，独立董事侯选人的任职资格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

名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发表了同意

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

张永炬先生：中国国籍，1964年1月生，电子与通信硕士，现任台州学院智能制造学院（航空工程学

院）院长、教授。 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补充后的披露内容：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因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公司董事会正常、有序运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届董事会提名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蔡礼永先生、谢瑾琨先生、郑阳先生和沈利勇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周岳江先生、张永炬先生和吴冬兰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 上述九名董事候选人中没有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候选人，董事候选人中拟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董事人数不会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详细信息已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进行公示，独立董事侯选人的任职资格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

立董事候选人张永炬先生目前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已向公司出具书面承诺，将参加最近一次

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九名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发表了同意

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

张永炬先生：中国国籍，1964年1月生，电子与通信硕士，现任台州学院智能制造学院（航空工程学

院）院长、教授。 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其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除上述补充披露内容外，董事会决议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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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1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262号文《关于核准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获准非公开发行73,481,564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02元， 共募集资金883,

248,399.28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856,750,782.77元。 上述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已经广

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及出具广会验字[2015]G1404129025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及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

2015年10月26日，公司与联席保荐机构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和兴

业银行中山分行、招商银行中山分行、平安银行中山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17年10月13日，公司、中山市天乙能源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中山分行以及联合保荐机构华融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储存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本公告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设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专户

用途说明

账户状态

1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中山分行

39600010010066688

8

注

本次注销

2 中山市天乙能源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中山分行 760900062910733 本次注销

3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中山分行 11014836530999 本次注销

注：经公司2017年第13次临时董事会、2017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原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东凤兴华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项目”和“农产品交易中心二期项目” 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

“中山市北部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垃圾渗滤液处理厂三期工程 (扩容工程)” 的建

设。 公司募投项目现已实施完毕，达到了预定的可使用状态，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避免募集资金闲

置， 经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同时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2022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2022年5月25日，

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同

时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相

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四、备查文件

相关银行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六日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贝航科”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978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6月17日

（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29.20元/股。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2022年6月15日（T日） 通过深交所

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2022年6月17日（T+2日）公告的《润贝航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T+2

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

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

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5、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根据《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6月16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栋202室主持了润贝航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

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4293

末“5”位数： 94218，44218，82877

末“6”位数： 562081，762081，962081，162081，362081，421988

末“7”位数：

9095250，1095250，3095250，5095250，7095250，1661569，4161569，6661569，

9161569

末“8”位数： 54659761，04659761

末“9”位数： 119681380，205992128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

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40,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润贝航科A股股票。

发行人：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7日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2,000.00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2〕97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达到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

发行规模为12,000.00万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8,4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6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定于2022年6月20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 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6月20日（T-1日，周一）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2022年6

月13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

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网址http://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7日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邦智能”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652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7,566,650股，本次发行价格为27.53元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

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1,378,332股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2,503,632股，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8,033,518股，约占扣

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1.95%；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029,500股，约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8.05%。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2年6月16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信

邦智能”股票7,029,500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6月20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6月20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6

月2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

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网下投资

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

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

为12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 ）、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

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

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1,003,406户，有效申购股数为62,136,564,000股，配

号总数为124,273,128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2427312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839.40024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20%（5,013,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3,020,518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1.95%；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042,500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48.05%。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93806983%，申购倍数为5,159.77280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2年6月17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6月20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7日

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无人机”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825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与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航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中

航证券合称“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或“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与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3,500.00万股，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350.00万

股，占发行总规模的10.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联席保荐

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618.2380万股， 占发行总规模的4.58%。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731.762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0,451.7620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1.14%；网上发行数量为 2,43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8.86%；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12,881.7620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32.35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无人机”股票 2,430.00万股。

根据《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中航（成都）无人

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317.2614 倍，高于 100 倍，发

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288.20 万股）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9,163.562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总量的 71.1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718.2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总量的 28.86%。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612610%。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T+2 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 32.35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T+2 日）16：00 前到

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6 月 17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

的股票由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

（以下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

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

“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

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

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

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在线提

交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

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

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

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限售

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

为单位进行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

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

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有效报价配

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

违约责任，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

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

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

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以下简称“《承

销指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由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相

关子公司跟投组成， 跟投机构为中信建投证券另类投资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 ）和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另类投资子公司航证科创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航证科创” ）。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

见 2022 年 6 月 14 日（T-1 日）公告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

司关于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

者核查的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 32.35元 /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436,725.00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在 20 亿元以上、不足 50 亿元，参与配售的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比例为 3%，但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中信建投投资、航证科创已足额

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 618.2380 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

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2022 年 6 月 21日（T+4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

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不

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金额（元） 限售期

1

中信建投投资

有限公司

3,091,190 2.29% 99,999,996.50 - 99,999,996.50 24

2

航证科创投资

有限公司

3,091,190 2.29% 99,999,996.50 - 99,999,996.50 24

合计 6,182,380 4.58% 199,999,993.00 - 199,999,993.00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已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T+1 日）上午在

上海市静安区凤阳路 660 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

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

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4198,6698,9198,1698

末“5”位数 97906,77906,57906,37906,17906,80566

末“6”位数 052724

末“7”位数 8058840,3058840

末“8”位数 77956706,97956706,57956706,37956706,17956706,97859005

末“9”位数 083230160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中无人机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74,36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中无人机股

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2021〕76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

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 〔2021〕77 号）、《注册制下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 号）以及《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

证协发〔2021〕212 号）等相关规定，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

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

果，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6月15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

告》披露的26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6,00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

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经过进一步核查，联席主承销商对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

管理的25个配售对象不予配售。 以上不予配售询价对象剔除后不影响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格。 综上，实际参与本次网下初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为260家，配售对象数量为5,978个，

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12,440,510万股。

不予配售的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表：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

价格(元)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

数量(万股)

1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海川 1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283656 34.02 300

2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麒麟 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322620 34.02 630

3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麒麟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324216 34.02 490

4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芙蓉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329224 34.02 500

5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芙蓉 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332900 34.02 250

6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芙蓉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334960 34.02 270

7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芙蓉 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343008 34.02 460

8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青桐 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390568 34.02 490

9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芙蓉 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403311 34.02 430

10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芙蓉 1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414281 34.02 390

11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青桐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414964 34.02 280

12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芙蓉 1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415009 34.02 320

13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明曦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469040 34.02 450

14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梧桐 1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543551 34.02 240

15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芙蓉 1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676396 34.02 220

16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春晓 1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974891 34.02 360

17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新享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170115 34.02 480

18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新享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170157 34.02 670

19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新享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171006 34.02 250

20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东风 1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206550 34.02 810

21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海阳 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228895 34.02 230

22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恒明 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344683 34.02 620

23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恒明 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354353 34.02 620

24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恒明 8号 A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363425 34.02 690

25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恒明 9号 A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4367021 34.02 710

合计 11,16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

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配售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A类投资者 9,102,970 73.17% 67,811,809 74.00% 0.07449416%

B类投资者 64,170 0.52% 474,656 0.52% 0.07396852%

C类投资者 3,273,370 26.31% 23,349,155 25.48% 0.07133063%

合计 12,440,510 100.00% 91,635,620 100.00% -

注 1：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 2,630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配售给华

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华泰柏瑞远见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T+3 日）上午在

上海市静安区凤阳路 660 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

号抽签，并将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T+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披露的《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

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47、010-86451548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总部

联系电话：010-59562482

发行人：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17

日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